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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国家或社会依法定程序对无劳动能力或因
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难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社会成员及家庭，给予无偿的救援与帮助以保障其最
低生活需要，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制度。科学合理划分不同层次、不同区域间政

府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是社会救助体系良好运行的必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
网、建机制的要求，构建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表明国家对社会救
助兜底责任的重视，并将作为一项政府基本责任贯穿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所谓社会救助支出
责任是政府社会救助事权在财政支出层面上的体现，是各级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应承担的财政支出责

任，反映在数量上，即是指各级财政在社会救助事务中应该承担的支出比重。因此，社会救助最优支

出责任就是指在社会救助支出中各级财政均承担相应的最优支出比重时，就达到各自的社会救助最优

责任水平，二者是一种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如何通过不同财政层级间科学合理配置，使社会救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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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社会公平起基础性作用，科学

合理划分财政支出责任是社会救助体系良好运行的必要保障。在“巴罗法则”和柯布 - 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划分我国社会救助的财政最优支出责任，并从支出责

任偏离度值和社会救助财政负担等不同视角研究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调整及优化。研究发现：中央

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不断趋于最优，且东部超出较多，可适度下调东部地区中央财政社会

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将多出的部分调整到财务负担较重并且社会救助任务较为艰巨的中部和西部地

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不断接近优化，但均未达到最优，且中部和西部支出责任

的负向偏离度值较大，需适当上调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

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已超过最优，中部和西部地区超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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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实然状态不断趋近应然状态，一直是财政管理体制核心议题。2018年国务院出台《基本公共

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社会救助的

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由地方结合实际制定标准，主要依据地方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其分担方

式。这为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了大体方向，但如何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划分并未形成，不同层

级政府间的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关系依然模糊。为此，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社会救助的财政

关系，科学合理划分社会救助财政的支出责任，是明确落实《方案》中合理、有效推进各级政府有关

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确保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有关支出责任划分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围绕事权、支出责任、

财权与财力的逻辑关系展开，认为事权是支出责任划分的前提和基础，财权与财力为事权的履行提供

财力保障（刘尚希，2008）。[1]二是关于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认为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应遵循外部性、信息处理的复杂性、激励相容三原则（楼继伟，2013）。[2] 三是导致支出责任划分出现

问题的根源是我国政府间的“职责同构”，对所涉及事务“齐抓共管”而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

清晰（贾康和白景明，2002；李俊生和乔宝云，2014；刘承礼，2016）。[3- 5]四是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

政策思路，认为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

权”的思路，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分税制（贾康和白景明，2002），[3]与此同时应以“事权法定、外

溢共担、超负上移”的路径实现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李春根和舒成，2015）。[6]

然而，专门针对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信平等（2009） 通过分析一些国家在社会

救助方面的资金来源与经费管理，发现在社会救助资金筹集与管理中，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最重

要。[7]曾崇碧（2009） 以重庆市城乡救助为例，认为城乡社会救助制度还存在财政预算机制、财政分担

机制、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财政投入增长机制等方面的问题。[8]杨红燕（2011） 认为政府间最优的社会

救助支出分担模式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在理论梳理和国外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1999—2008年的

数据进行科学性与合理性分析，提出社会救助以“中央财政为主导”的模式划分。[9]顾昕和白晨

（2015） 认为县级财政筹资责任加重，是医疗救助公共财政纵向失衡和省际医疗救助筹资水平横向不

平等的重要原因，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拉平”作用有限，在西部地区省级财政起

到的均等化作用较小。[10]

由此看出，关于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以定性的描述为主，多以问题分

析、国外借鉴、改革建议的研究路线进行，鲜有从定量的视角展开。为此，本文主要运用“巴罗法

则”和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回归的方法来划分三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并扩展到

不同地区。需说明的是目前我国仍然是典型的四级财政管理体制，而此处仅选取中央财政、省本级财

政和县（市、区） 级财政为考察对象，主要是基于一直以来地市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占比小（不足

4%），并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加上随着“省管县”制度的不断推行，地级市财政功能存在被减弱的

态势。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通过“巴罗法则”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回归

分析方法，运用 2006—2015年的数据划分出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中三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

任，并且扩展到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改变以往支出责任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面。二是根据实

证划分结论，结合最优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和财政负担等视角，对 2006—2018年社会救助财政支出中

三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进行调整优化，同时针对不同地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三是试图为其他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划分和省及以下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一套从理论到实证层面的划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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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责任的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模型运用可行性及推导

（一） 模型运用可行性分析
运用该模型实证划分社会救助的财政支出责任主要源于几点：一是社会救助支出存在一个最优规

模。一般认为，当经济发展到达成熟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将成为公共支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且支出增幅应高于同期 GDP增幅，但支出规模却存在一个最优极值。社会救助作为
改善穷人福利，其救助水平应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而调整，但也存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
最优规模。二是就一级财政而言，其社会救助支出亦存在一个最优支出规模。按照“一级财政，一级
预算”的思路，每级财政均有负责提供不同类型公共产品支出的权利义务。按照巴洛法则，一级政府
承担社会救助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即当 MGP=1，此时该层级政府的社会救助支出规模
Gs为最优；若MGP<1，则 Gs的支出规模为过度供给；若 MGP>1，则 Gs的支出规模为供给不足。为
此，由多级财政共同承担社会救助支出，如果其中一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均会影
响其他层级的支出责任履行。三是鉴于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本质是各级财政在社会救助支出中应承担的
支出规模，可以借助测算最优支出规模的方法来进行划分。在测算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方法上，国内外
学者关于“巴罗法则”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比较成熟。事实上，Barro（1990） 就已发现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倒 U型曲线规律，认为财政最优支出规模取决于曲线顶点，政府对经济干
预存在最优值。[11]随后，Easterly和 Rebelo（1993）、Devarajan等（1996）、Karras（1997）、Dar和 Amir
（2002） 等也用此方法测算了美国、加拿大、亚洲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财政最优支出规模。[12- 15]国内学
者穆怀中（1997）、马树才和孙长清（2005）、王增文（2010）、李春根和陈文美（2018） 运用此方法
分别测算了社会保障的适度保障水平、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和
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适度支出规模。[16- 19]为此，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借助该方法划分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
出责任，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 模型的变形推导
本文利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巴罗法则”边际分析法，推导出当政府支出的边际成

本 MGP=1时，政府支出规模达到最优的规律。本文正是运用该结论来划分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分两
步划分出中央财政、省本级财政和县（市、区） 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第一，将社会救助
支出分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和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划分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
任。第二，将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分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和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
助支出，再划分出县（市、区） 级社会救助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最终推算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
优支出责任。

第一步，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GDPt =CtK
x

t La
y

t Fe
z

t （1）

其中，Kt代表第 t年资本存量，Lat代表第 t年劳动力数量，Fet表示第 t年的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对

（1） 式两边取对数得：
lnGDPt =Ct +xlnKt+ylnLat +zlnFet （2）

其中，z为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弹性，由 dlnGDPt dlnFet = dGDPt dFet! "× Fet GDPt! "可推出，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弹性 z=MPG Fet GDPt! "，设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 G=Fet GDPt，

则 z=MPG×G。根据“巴罗法则”，社会救助支出规模的自然效率条件为 MGP=1，达到最优社会救助
支出规模。
将社会救助支出分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和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两部分，其产出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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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t =CtK
x

t La
y

t Fe
z1
t1Fe

z2
t2 （3）

同上，Kt表示第 t年资本存量，Lat表示第 t年劳动力数量，Fet1表示第 t年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

出，Fet2表示第 t年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lnGDPt =Ct +xlnKt+ylnLat +z1 lnFet1+z2 lnFet2 （4）

由“巴罗法则”得出，当自然效率条件为 MGP=1时，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达到最优。
根据方程（2） 和方程（4），可求得：

zlnFet=z1 lnFet1+z2 lnFet2 （5）

将方程式（3） 两边同时除以 z，得到：

lnFet= z1 zz zlnFet1+ z2 zz zlnFet2 （6）

由于 z表示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在 MPG=1的条件下的最优支出规模，z1表示 MPG=1条件时中央财

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规模，则 z1 z2=Fe1 Fe，表示在 MPG=1的条件下，z1 z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

助最优支出比重；同理，z2 z就表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按此思路，中央财政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规模公式变形为：

lnFent= z1 zz zlnFent1+ z2 zz zlnFent2 （7）

其中，n=e、m、w（e代表东部，m代表中部，w代表西部）。根据“巴罗法则”当 MPG=1时，z1表示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占的最优比重，即 z1=Fent1 GDPnt1，则 z1 z2=Fent1 Fent；当 MPG=1时，z1 z代表某

区域第 t年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同理，z2 z就表示某地区第 t年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

最优支出比重。
同理，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不同地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可采取

回归方程（8）、（9） 求得：

lnFet Fet2= z1 zz zlnFet1+ z2 zz zlnFet2+εt （8）

lnFent Fent2= z1 zz zlnFent1+ z2 zz zlnFent2+εt （9）

其中，n=e、m、w（e代表东部，m代表中部，w代表西部）。εt为随机扰动项。

第二步，以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为研究对象，此处需说明的是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分为
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与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建立方程（10） 式和方程（11）
式，按照以上的方法，同理可得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
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以及不同地区省本级和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lnFes Fesb= z1 zz zlnFexb+ z2 zz zlnFesb+εt （10）

lnFens Fensb= z1 zz zlnFenxb+ z2 zz zlnFensb+εt （11）

其中，Fes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Fexb为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Fesb为省本级财

政的社会救助支出，n=e、m、w（e代表东部，m代表中部，w代表西部）。

三、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证分析

（一）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划分
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社会救助支出规模不断上涨，中央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支出

逐年提高，逐渐扭转了之前以地方为主导的筹资模式，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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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央更加重视，逐年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其支出责任。表 1为 2006—2015年社会救助财政支
出、不同地区社会救助支出中中央财政及省级财政支出的描述性统计情况。①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亿元）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e 10 1465.52 734.79 436.30 2413.88 Fem 10 502.56 247.33 155.10 830.06

Fe1 10 843.99 469.70 200.60 1389.74 Fem1 10 331.54 171.79 85.90 528.67

Fe2 10 621.54 271.65 235.70 1024.14 Fem2 10 171.02 79.710 69.20 301.40

Fee 10 386.22 179.62 140.50 615.71 Few 10 575.35 309.45 139.81 968.10

Fee1 10 125.82 73.12 34.24 211.58 Few1 10 386.48 225.41 79.57 301.40

Fee2 10 260.40 108.41 106.27 404.14 Few2 10 188.87 86.19 60.24 318.61

按照上述（8）、（9） 回归方程式的格式，将相关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其处理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的结果

年度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n Fe Fe22 2 ln Fee Fee22 2 ln Fem Fem2
2 2 ln Few Few2

2 2ln Few1
Few22 2

2006 0.2674 0.1213 0.3209 0.3657 0.1209

2007 0.2385 0.1052 0.3151 0.3041 0.0616

2008 0.2799 0.1039 0.3918 0.3670 0.2232

2009 0.3915 0.1715 0.5403 0.4979 0.3318

2010 0.3630 0.1453 0.4922 0.4661 0.2843

2011 0.4446 0.2178 0.5615 0.5566 0.4153

2012 0.3684 0.1655 0.4875 0.4655 0.2835

2013 0.4118 0.2003 0.4998 0.5323 0.3814

2014 0.3800 0.1786 0.4476 0.5140 0.3552

2015 0.3724 0.1829 0.4400 0.1786 0.2936

ln Fe1 Fe22 2

- 0.0700

- 0.1357

- 0.0433

0.1653

0.1161

0.2513

0.1256

0.1990

0.1458

0.1326

ln Fee1 Fee22 2
- 0.4919

- 0.5623

- 0.5681

- 0.3149

- 0.4009

- 0.1863

- 0.3337

- 0.2322

- 0.2936

- 0.2811

ln Fem1
Fem22 2

0.0390

0.0277

0.1658

0.3926

0.3234

0.4221

0.3165

0.3346

0.2559

0.2440

由于该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伪回归产生，回归前需进行平稳性检验。此处采用 ADF检
验是否存在单位根，以此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若为非平稳性数据还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当存在协整
关系时需要进行差分切换变成平稳变量后回归，反之，不能回归。

通过对上述变量进行 ADF单位根检验（见表 3），发现各变量的 T统计量均小于临界值，即所有

变量均通过了 ADF单位根检验。其中，仅有 ln Few Few2
2 2在 10%以上水平显著，其 P- Z(t)值为 0.069，

其余变量均在 1%水平上显著。因此说明该数据的平稳性很好，可以直接做回归分析。

对上述平稳性数据，按照方程 （8） 回归结果如表 4。就全国而言，可以看出调整后 R
2
值为

0.9969，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高，且各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 z1 z =0.5285，这说明在 MPG=1

条件下，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52.85%，达到中央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水平。由此推
导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100%与 52.85%两个数值之差，即表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
———————————————

①数据来源：2007—2016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财政年鉴》，数据所涵盖的

社会救助项目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五保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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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支出比重为 47.15%，达到省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水平。
表 4 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回归结果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n Fen1 Fen22 2 0.5285***（53.4） 0.2907***（32.87） 0.6256***（57.96） 0.6651**（2.27）

Cons 0.3049***(206.14) 0.2658***(77.43) 0.2914***(94.81) 0.2418**(2.80)

R
2 0.9972 0.9926 0.9976 0.7122

调整后 R
2 0.9969 0.9917 0.9973 0.7962

F 2851.75 1080.37 3358.94 51.16

注：***、**分别表示 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救助人口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中央
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自然不同，对方程（9） 进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进行回归，分别划分
出不同地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

第一，从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为 0.9917说明该回归方程拟合度高，且在 1%水
平上均显著，回归系数 z1 z =0.2907，这说明在 MPG=1条件下，东部地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

出比重为 29.07%，即达到最优支出责任水平。据此推导出东部地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
比重为 100%与 29.07%两个数值之差，即东部地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70.93%，达
到省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水平。

第二，从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调整后为 0.9973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度高，且在 1%水平上均
显著，回归系数 z1 z =0.6256，这说明在 MPG=1的条件下，中部地区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

重为 62.56%，即达到最优支出责任水平。据此推导出中部地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为 100%与 62.56%两个数值之差，即中部地区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37.44%，达到省
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水平。

第三，从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R
2
为 0.7122，调整后为 0.7962，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

果好，且在 5%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 z1 z =0.6651，这说明在 MPG=1条件下，西部地区中央财政的

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66.51%，即达到最优支出责任水平。同理推导出西部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
支出比重为 100%与 66.51%两个数值之差，即西部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33.49%，达
到省级财政的最优支出责任水平。

表 3 各变量的 DAF单位根检验

滞后阶数 T统计量 1%水平临界值 5%水平临界值 10%水平临界值 P

ln Fe Fe22 2 3 - 50.187 - 3.750 - 3.000 - 2.630 0.000

ln Fe1 Fe22 2 3 - 14.019 - 3.750 - 3.000 - 2.630 0.000

ln Fee Fee22 2 2 - 3.666 - 3.750 - 3.000 - 2.630 0.000

ln Fee1 Fee22 2 2 - 5.295 - 3.750 - 3.000 - 2.630 0.000

ln Fem Fem2
2 2 2 - 3.664 - 3.750 - 3.000 - 2.630 0.005

ln Fem1
Fem22 2 2 - 3.727 - 3.750 - 3.000 - 2.630 0.004

ln Few Few2
2 2 3 - 2.727 - 3.750 - 3.000 - 2.630 0.069

ln Few1
Few22 2 3 - 16.925 - 3.750 - 3.000 - 2.6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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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得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也可得到不同区域中中央财政和

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见表 5所示。
表 5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区域 社会救助的中央财政最优支出比重（%） 社会救助的省级财政最优支出比重（%）

全国 52.85 47.15

东部 29.07 70.93

中部 62.56 37.44

西部 66.51 33.49

（二） 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划分
县（市、区） 级作为一级独立政权、独立预算的政府，是组织机构、职能配置最为完整的一级基

层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运行中，县（市、区） 级政府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直接面对救助群体，是

承担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可或缺的一级政府。通过《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来看，2006
年省本级财政对社会救助支出为 235.70亿元，2018年增加至 574.36亿元，相比之下，县（市、区）
级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支出较多，如 2006年，全国县（市、区） 级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支出为 436.30亿
元，2018年增加到 972.37亿元约高出同年省本级支出规模 398.01亿元。表 6为省级、省本级、县
（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及在不同区域支出的描述性统计。

表 6 省级、省本级、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及不同地区支出的描述性统计（亿元）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es 10 620.29 272.68 235. 1024.14 Fems 10 171.02 79.710 69.68 301.40

Fexb 10 331.77 131.06 139.69 499.62 Femxb 10 86.05 37.01 37.01 145.50

Fesb 10 288.65 142.67 96.01 526.08 Femsb 10 84.97 43.79 30.32 160.15

Fees 10 217.34 85.08 106.27 333.71 Fews 10 188.87 86.19 60.24 318.61

Feesb 10 89.98 42.87 35.49 158.58 Fewxb 10 80.01 31.94 30.04 118.38

Fems 10 128.61 41.89 70.78 176.90 Fewsb 10 108.87 54.99 30. 201.20

同上，按照上述（10）、（11） 回归的方程式格式，将相关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其处理
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不同区域省级、省本级、县（市、区） 级财政对社会救助支出取自然对数的处理结果

年度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n Fes Fesb! " ln Fees Feesb! " ln Fees Feesb! " ln Fems Femsb! "ln Femxb Femsb! "

2006 0.8981 0.4064 0.8251 0.6904 - 0.0055

2007 0.8494 0.4220 0.7954 0.6572 - 0.0733

2008 0.8327 0.5138 0.7506 0.6295 - 0.0316

2009 0.8316 0.3934 0.7824 0.6099 - 0.0741

2010 0.8222 0.5057 0.7621 0.5775 - 0.2465

2011 0.7407 0.4766 0.5989 0.4860 - 0.4688

2012 0.7743 0.5224 0.7645 0.5623 - 0.2814

2013 0.7367 0.5282 0.5955 0.5378 - 0.3393

ln Fexb Fesb! "

0.3749

0.2913

0.2621

0.2661

0.2434

0.0930

0.1561

0.0853

ln Feexb Feesb! "

- 0.6903

- 0.6443

- 0.3980

- 0.4881

- 0.4184

- 0.4934

- 0.3769

- 0.3625

ln Feexb Feesb! "

0.2484

0.1950

0.1118

0.1711

0.1334

- 0.1982

0.1380

- 0.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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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年度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n Fes Fesb! " ln Fees Feesb! " ln Fees Feesb! " ln Fems Femsb! "ln Femxb Femsb! "

2014 0.7639 0.6074 0.7469 0.5759 - 0.3500

2015 0.6662 0.6448 0.6323 0.4597 - 0.5386

ln Fexb Fesb! "

0.1368

- 0.0547

ln Feexb Feesb! "

- 0.1794

- 0.2992

ln Feexb Feesb! "

0.1048

- 0.1257

同上，表 8的数据同为时间序列数据，亦需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先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
结果均没有通过检验，说明此数据为非平稳性的，回归之前必须再进行协整检验。此处采取 EG- ADF

进行协整检验，结果除了 ln Fees Feesb! "、ln Feexb Feesb! "以外，其余变量的 T- 统计量均小于临界值，

通过了 EG- ADF检验，并除了 ln Fewxb Feesb! "变量在 5%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余变量均在 1%水平上显

著，说明通过一阶差分协整检验后的数据变为平稳数据，可以进行回归。针对没有通过 EG- ADF检

验的变量 ln Fees Feesb! "和 ln Feexb Feesb! "，继续对其二阶差分进行检验，发现二阶差分下的数据在 1%

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变为平稳性数据，可以进行回归。
表 8 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中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EG- ADF 检验情况

T统计量 1%水平临界值 5%水平临界值 10%水平临界值 P值

D1.ln Fes Fesb! " - 5.383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1.ln Fexb Fesb! " - 5.221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2.ln Fees Feesb! " - 8.565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2.ln Feexb Feesb! " - 8.291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1.ln Fems Femsb! " - 8.466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1.ln Femxb Femsb! " - 8.778 - 3.750 - 3.000 - 2.630 0.000

D1.ln Fews Fewsb! " - 3.962 - 3.750 - 3.000 - 2.630 0.000

ln Fewxb Fewsb! " - 2.941 - 3.750 - 3.000 - 2.630 0.041

注：D1表示该变量的一阶差分，D2表示该变量的二阶差分。

对平稳后的数据按照方程 （10） 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见表 9，可以看出，其统计量为
2177.46，调整后 R方为 0.9963，充分说明了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高，并且在 1%水平上均呈现显著，于

是回归方程为：ln Fes Fesb! "=0.5246ln Fexb Fesb! "，即回归系数 z1 z =0.5246，这说明在 MPG=1 条件

下，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52.46%，即达到县（市、区） 级财政的最优支
出责任水平。由此，可推导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47.54%，达到省本级财政的最
优支出责任水平。

表 9 县（市、区） 级财政社会救助支出比重回归结果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n Fen1 Fen2! " 0.5246***（46.66） 0.5476***（3.74） 0.4265***18.91 0.3959**（4.58）

Cons - 0.0007(- 0.69) 0.0135(0.45) - 0.0037(- 0.61) - 0.0022(- 0.19)

R2 0.9968 0.6995 0.9808 0.7501

调整后 R2 0.9963 0.6495 0.9781 0.7144

F 2177.46 13.97 357.49 21.01

注：***、**分别表示 1%、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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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将数据代入对方程（11） 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东部、中部部西部的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可

以看出在“巴罗法则”条件下，东部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54.76%，中部
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42.65%，西部县（市、区） 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
优支出比重为39.59%，并且东部和中部均在 1%水平上显著，西部在 5%水平上显著。由此，可推导
出东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45.24%，中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
出比重为 57.35%，西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为 60.41%。

至此，结合中央财政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将省本级和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
出比重通过一定转换，计算出三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见表 10）。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由于
存在经济发展、贫困程度、财政实力等诸多因素不同，其承担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多寡不尽相同。

表 10 中央、省本级、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划分结果

区域 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省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
救助最优支出比重

全国 52.85% 22.42% 24.73%

东部 29.07% 32.09% 38.84%

中部 62.56% 21.47% 15.97%

西部 66.51% 20.23% 13.26%

四、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责任调整及优化分析

为使我国社会救助的财政支出责任调整更科学合理，此处主要运用上述结论，并结合支出责任偏
离度值和财政负担能力等指标来探讨我国社会救助的财政支出责任调整及优化。首先运用已划分出的
三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来测算 2006—2018年三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规模。其次测
算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偏离度值，来衡量实际支出责任与最优支出责任间偏离程度。①三是测算社

会救助的财政负担来衡量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对整体财政收支造成的压力，分别从支出负担和收入负担
两个层面来探讨如何调整优化我国社会救助支出责任。②

（一） 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调整及优化分析
结合中央财政最优支出规模、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和不同区域财政负担，分析中央级财政的社会救

助最优支出责任调整优化（表 11和表 12） 显示：③首先，就全国范围内看，一是随着经济发展、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救助群体的救助标准不断提高，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实际支出规模不断增加，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增幅较大，社会救助支出“以中央财政为主导”，对社会救助均等化发展起主
导作用。二是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规模整体超过最优水平，支出责任偏离度值为正，一些年份高
达 10%以上，充分反映出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底线民生支出。其次，具体到不同区域，中央财政对
东部、中部和西部社会救助的支出规模不尽相同。中央对东部社会救助实际支出规模略超过了最优状

态，除个别年份外，偏离度值为均正，且数值较高，说明中央财政对东部社会救助实际支出超出了最
———————————————
①此处偏离度 =（实际支出比例 - 最优支出比例） /最优支出比例×100。

②社会救助财政负担主要衡量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对整体财政收支造成的压力，分为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负担和财政收

入负担两方面。其中，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负担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100, 社会救助财政收入负担 =社会救助

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100。鉴于三级财政支出和收入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此处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均为不同区域相应

年份的总体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而非各级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以此从整体上反映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负担状况。数据

来源于 2014—2019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③由于篇幅所限，如需具体数据、图片资料，可向本文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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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水平，对中部和西部社会救助支出规模也朝不断趋向优化方向迈进，呈现出约超的趋势，结合财政

负担发现，东部财政负担较轻，中部和西部财政负担较重，尤其是财政收入负担较重。为此，为进一
步发挥中央财政的区域协调和均等化作用，可考虑适度下调中央财政的东部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而将
之调整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调到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较落后、财政实力较薄弱、社会救助任务
较重的省份。

表 11 中央、省本级、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实际与最优支出责任偏离度值（%）

年份
中央财政偏离度值 省本级财政偏离度值 区（县） 级财政偏离度值

总值 东部值 中部值 总值 东部值 中部值 总值 东部值 中部值 西部值

2006 - 13.00 - 16.16 - 11.47 - 14.32 21.89 - 23.61 12.97 - 39.01 31.99 25.95

2007 - 20.05 - 26.03 - 17.53 - 10.04 24.29 - 21.28 9.10 - 37.13 28.91 21.68

2008 - 10.11 - 26.80 - 5.00 - 8.53 20.39 - 17.69 7.73 - 22.96 24.05 17.98

2009 12.39 12.24 13.77 - 8.43 26.60 - 20.27 8.28 - 19.98 27.49 15.32

2010 7.18 - 2.20 8.38 - 7.56 37.25 - 18.62 6.85 - 23.75 25.31 10.81

2011 21.24 15.66 5.97 0.29 24.50 - 4.21 - 0.26 - 24.33 5.87 - 2.79

2012 8.20 8.98 7.82 - 3.02 12.95 - 18.82 2.74 - 16.09 25.56 8.63

2013 15.91 7.08 9.28 0.69 19.06 - 3.88 - 0.63 - 22.18 5.42 5.06

2014 10.34 15.98 2.81 - 2.01 8.69 - 17.38 1.82 - 14.11 23.64 10.58

2015 8.94 18.21 1.81 - 2.22 25.37 - 7.35 - 7.30 - 9.86 10.11 1.09

2016 16.90 35.46 9.91 - 15.04 - 25.91 - 31.66 - 22.47 - 5.14 3.72 - 7.94

2017 10.95 23.01 3.81 - 15.99 - 24.07 - 22.28 - 8.90 2.66 15.03 6.41

2018 - 10.04 - 6.69 - 7.31 - 13.12 - 31.60 - 21.94 17.27 3.23 16.18 17.90

西部值

- 14.43

- 24.29

- 14.23

2.57

- 1.06

8.62

- 1.12

6.22

4.31

0.87

5.33

3.80

- 8.83

西部值

- 17.01

- 14.20

- 11.80

- 10.04

- 7.08

1.82

1.00

2.99

5.31

- 5.86

- 2.82

- 16.68

- 4.18

表 12 2013—2018年东、中、西部社会救助财政支出及收入负担变化情况

年份 东部财政支出负担 东部财政收入负担 中部财政支出负担 中部财政收入负担 西部财政支出负担 西部财政收入负担

2013 1.0074 1.4570 2.2366 5.4454 2.41 6.36

2014 1.1618 1.3793 2.2282 5.2605 2.44 6.38

2015 0.8368 1.2491 2.0051 4.8934 2.21 5.88

2016 0.8412 1.2408 1.9149 4.7655 2.14 6.02

2017 0.8809 1.2409 1.8799 4.5337 1.98 5.56

2018 1.1145 1.6980 1.6802 4.5604 1.90 5.70

（二） 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调整优化
同上分析省本级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调整优化 （表 11和表 12）。就全国范围而言，

省本级财政的实际支出规模虽然在不断接近最优，但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多为负值，说明整体水平达不
到最优目标。具体到不同地区，东部地区在 2015年以前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规模均超过最优
规模，支出责任偏离度值正向较大，但之后未达到最优目标；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
助支出规模整体上未达到最优水平，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呈现负向不断增大趋势。结合上述分析可发现
在中央转移支付给各省份社会救助资金后，省级财政继续对省辖的县（市、区） 进行再次统筹分配的
力度过强，存在转嫁、弱化其支出责任的可能。事实上，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财政实力较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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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主要以地方财力为主，地方财政作为社会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相对简化了政府间博弈复杂程度

和路径选择，更容易形成财政资源博弈均衡优化的分配格局。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央财政提供
了社会救助的主导性资金，省级财政在二次统筹分配中政府间博弈过程相对复杂，一定程度上会导致
省本级财政在社会救助中的支出责任相对缺位。再结合财政负担分析，中部和西部社会救助财政负担
超过东部地区，尤其是收入负担较重，加大了省本级财政转嫁和下压支出责任的可能性。

（三） 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调整优化
同上分析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调整优化（表 11和表 12），除 2017年和

2018年外，东部地区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规模没有达到最优，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多
为负且值较大。中部和西部地区除个别年份，其社会救助实际支出规模均超过最优水平，偏离度值均

为正向且数值较大，体现出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较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其
基层财政困难度。一般来说，在优先“保民生、保底线”要求下，县（市、区） 级政府可通过采取虚
报、瞒报救助人数、夸大救助任务获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但容易导致社会救助道德风险加
大，造成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规模不合理的增加；也可通过增加融资、举债、土地财政等方式来增加地
方财政收入，但容易引发地方财政风险，加大财政支出结构再次扭曲的可能性。为此适当调低中部和
西部县（市、区） 级尤其是财政薄弱地区的县（市、区） 级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减轻基层财政压力，

并加大基层政府社会救助执行能力和服务能力，强化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功能。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可见，通过“巴罗法则”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回归的分析方法，划分我国 2006—
2018年社会救助最优财政支出责任并计算偏离度值和财政负担，对我国三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
任进行调整优化。结论如下：一是就中央财政而言，伴随着社会救助水平及均等化水平提高，中央财
政持续加大其支出力度。反映到区域上，东部实际支出超出最优支出责任，中部和西部实际支出责任
不断优化，并呈现出略超趋势。结合财政负担因素考虑，可适当下调中央财政的东部社会救助支出责
任水平，而将多出的部分调整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二是就省本级财政而言，省本级财政的实际支出规
模不断接近优化，但整体水平达不到最优，尤其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偏
离度值呈现负向不断增大趋势。三是就县（市、区） 级财政而言，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
出责任整体超过最优水平，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区） 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最重，反映出
承担省本级财政“二次转嫁”的“额外责任”趋势。为此，具体建议如下：

（一） 高质量发展经济筑牢社会救助物质基础
从社会救助财政负担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尤其表现在社会救助财政收入负

担方面，正好反映出财政收入越薄弱社会救助任务越繁重的“马太效应”。因此，需要高质量发展好
经济筑牢社会救助物质基础。一方面，需持续推动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较薄弱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科技创新动力，有效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继续加大农村交通、水利等领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并将扶志扶智相结合，
紧紧围绕地方特色产业积极开展救助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能力培训，有效激发有劳动力能力的救
助群体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 适度调整三级政府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
针对现实情况需对中央财政的支出责任水平进行区域上的调整，适当下调中央财政对东部社会救

助的支出责任水平，将多出的部分调整到财政负担较重并且社会救助任务较为艰巨的中部和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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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确保社会救助支出水平及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省级财政未能尽力履行其支出责任的承担，需

要加大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力度。在解决县（市、区） 级财政社会救助支出责任上的问题时，
需考虑财政负担下调支出责任至最优，尤其在财政支付能力较为薄弱的县（市、区），在保证中央财
政继续倾斜的同时，须强调省级财政的支出责任不断优化以防止省级财政的转嫁与下压。

（三） 积极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确保省级以下政府履行社会救助最优支出责任能力
地方财政作为社会救助支出的重要来源，需要切实履行其最优支出责任。为此，在保持中央税权

与税收主体地位不变情况下，不断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政支出需求
和地方经济的收入来源联动，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地方政府的税权和税收能力以提高其支出能力。另一
方面，注重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调动，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税源的情况，充分赋予地方政府对一些
具有地方特色税种（如资源等） 的政策调整权力，积极推进房产税的改革试点，突破传统增值税无法
适应现阶段经济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消费税征收主体和征收模式等的转变问题，积极培育地方税体系主
体税种，以扩充地方税源来充实地方财政收入。

（四） 加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监管力度

为防止不同层级财政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相互转嫁和相互博弈，实现政府间社会救助支出的激励
相容，需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监管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大民政部门上下级之间，同级民政部门间的
相互监管，主要涉及对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情况、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化运行情
况以及对虚报、作假、套取等违规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财政和审计部门对社会
救助的监管力度，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对各级财政的筹资情况、支出责任承担及履行情况、民政部门报
送的资金分配、资金项目性质以及资金到位、执行、使用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对违纪违法行为
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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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ocial assistance plays a fundamen-

tal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ivision of the fi-
nanci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is a necessary financial guarantee for th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Based on the“Barrow Rule”and the Cobb-Douglas function model deriva-
tion,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fiscal expendi-
tur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It also studies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social assistance, etc..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th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assist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end to be optimal, and the eastern region exceeds more, thus it is possible to moderately reduce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assist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eastern re-
gion, and the reduced part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social assistance tasks are heavier. The social assistanc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provincial finance level are constantly approaching optimization, but none of them have reached the
optimal level; the negative devi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relatively larger, it is necessary to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social assistance expenditure responsi-
bilities of the provincial finance. The level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assis-
tance at the county (district) level has exceeded the optimal level,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
ern regions.

Key words：social assistance; fiscal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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